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中传云和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恒泰长财证券作为北京中传云和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

商，通过定期报告事前审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生产经营 重大亏损或损失 是 

2 生产经营 停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 是 

3 公司治理 其他（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 是 

4 公司治理 其他（无实际控制人）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北京中传云和文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传云和”或“公司”）2023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了

中兴华审字(2024)第 014493 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和中兴华报字(2024)第 010608 号《关于北京中传云和文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无保留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

定性段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具体如下： 

“中传云和文化公司 2023 年营业收入 199,245.28 元，净亏损 6,128,578.33

元。于 2023年 12月 31日，货币资金余额 45,895.46元，且应收账款 2,583,036.73

元和其他应收款 6,708,995.00 元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

在可能导致对中传云和文化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

性。” 



2、北京中传云和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传云和”）自 2019

年开始主营业务转型，主营业务由以数字电视机顶盒、通讯设备等为基础的智

慧家 庭终端产品的研发、销售和运营，拟变更为教育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 艺人经纪、文化产品、艺术产权交易、内容制作。2020 年以来，在

传统业务市场需求缩水，疫情挤压销售的背景下，公司原主营业务规模被迫不

断缩减。根据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弥补亏

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公司员工仅剩 1 人，且公司业务基本停滞，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任期已于 2020 年 4 月 5 日届满，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关于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延期换届的公

告（补发）》（公告编号：2020-001）。在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勤勉义务和职责。截至目前，公司员工仅剩 1 人，

公司亦尚未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 

4、2023 年 7 月 27 日，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崔海涛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被动变更为李馨培。2023 年 11 月 10 日，李馨

培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导致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由李馨培变更为朱

洪滨。因公司股权分散，公司目前无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

新任第一大股东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未出席过公司股东大会，第一大股东

的变更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变更的风险。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1）针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事项，公司董事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均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出具了专

项说明，同时公司监事会就董事会作出的说明发表意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2）根据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弥补

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公司员工仅剩 1 人，且公司业务基本停滞，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任期已于 2020 年 4 月 5 日届满。截

至目前，公司员工仅剩 1 人，公司仍未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治理结构需完善。 

（4）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2023 年度两次被动

变更，股权结构不稳定可能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后续将积极跟进了解公司上述风

险事项进展并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密切关注公司上述事项，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中传云和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 

2、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4)

第 014493 号）； 

3、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北京中传云和文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无保留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

定性段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中兴华报字(2024)第 010608 号）。 

 

 

恒泰长财证券  

2024 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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